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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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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监测与计量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碳排放监测与计量的术语和定义、监测计量边界范围、监测与计量方式、监测与计量

设施布点要求、监测与计量管理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钢铁企业碳排放监测与计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368 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监测计量边界范围

4.1 边界范围

碳排放监测与计量应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为边界。监测与计量范围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

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主要生产系统包括焦化、球团、烧结、高炉炼铁、熔融

还原炼铁、直接还原炼铁、转炉炼钢、电炉炼钢、轧钢、混烧自产二次能源热量占比超过 10%的自备

电厂等，不包括独立焦化企业；辅助生产系统包括石灰窑、制氧、鼓风、压缩空气站、环保及资源综合

利用、供电、供水、化验、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

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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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钢铁生产企业碳排放监测与计量的边界示意图

4.2 监测与计量物质类型

所需监测与计量的物质类型件表 1。
表 1 监测与计量物质类型

序号 排放源名称 具体的排放源 排放源类型

1 化石燃料燃烧 煤、天然气、煤气、柴油、重油等。 固定排放源/移动排放源

2 过程排放 焦炭、石灰石、白云石、电级、合金等。 工业过程排放源

3
购入和输出的

电力和热力
企业生产整个过程购入和输出的电力和热力

其他识别出的直接排放源/间
接排放源的耗电、用热设备

5 监测与计量方式

5.1 化石燃料

5.1.1 监测计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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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计量要求见表2。
表2 监测计量要求

燃料类型 计量设备 准确度等级 配置率
计量设备溯

源方式
溯源频次 计量/监测频次

固体燃料 衡器 0.5 100% 检定 1次/年 每天

液态燃料 油流量表 1 100% 检定/校准 1次/年 每天

气态燃料 气体流量表 2 100% 检定/校准 1次/年 每天

5.1.2 对于从厂外采购而本厂无法计量的化石燃料，可采用发票按批或月进行使用量的计量和统计。

5.2 过程排放

过程排放的计量监测方式宜采用以下内容：

a）企业采购进料量计量，使用计量衡器（如地磅等），按规定进行计量检定，每批次进行计量统

计记录，计算使用量时扣除库存因素；

b）生产统计台账；

c）配料系统电子秤记录的使用量（推荐方式）；电子成定期进行内部校准并保存校准记录。

5.3 电力和热力

电力和热力的计量监测方式宜采用以下内容：

a）企业应配备经检定合格的电表，每天记录消耗/输出的电量，进行统计汇总；

b）采用供应商提供的发票或结算单进行统计汇总。

6 监测与计量设施布点要求

6.1 焦化工序中煤粉、焦化成品应配备皮带秤称量，粗苯、焦炉煤气应配备流量计，焦油应采用地磅

汽车衡，电力应配备电力表。

6.2 烧结工序中焦粉、石灰石、烧结成品应配备皮带秤称量，使用煤气设施应配备流量计，电力应配

备电力表。

6.3 球团工序中石灰石、烧结成品应配备皮带秤称量，使用煤气设施应配备流量计，电力应配备电力

表。

6.4 炼铁工序中焦粉、煤粉应配备料斗秤称量，高炉煤气及使用煤气设施应配备流量计，出铁应配备

静态铁水衡，电力应配备电力表。

6.5 炼钢工序中合金、辅料应配备料斗秤称量，转炉煤气及使用煤气设施应配备流量计，电力应配备

电力表。

6.6 轧钢工序中合金、辅料应配备料斗秤称量，使用煤气设施应配备流量计，电力应配备电力表。

6.7 公辅设施应在制氧、空压站、水处理等过程中完善电力表配置，使用煤气设施应配备流量计。

7 监测与计量管理规定

7.1 企业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形成文件，并保持和持续改进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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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企业应建立、保持和使用文件化的程序来规范计量人员的行为、计量器具管理和计量数据的采集、

处理和汇总。

7.3 企业应设立专人负责计量器具的管理，负责计量器具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修及报废

等管理工作。

7.4 企业计量管理人员应通过有关部门的培训考核，持证上岗。并建立和保存计量管理人员的技术档

案。

7.5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置应符合 GB/T 21368的规定。

7.6 企业应建立计量器具档案，内容包括：

a）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

b）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

c）计量器具维修记录；

d）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7.7 企业应建立统计报表制度，统计报表数据应能追溯到计量测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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